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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依據內政部不動產資訊平台102 年第三季資料統計，本市30 年

以上之住宅戶數有30.6萬戶，佔本市住宅戶量的32%。這類老舊建物，

耐震係數不足、缺乏停車及防救災空間、巷弄普遍狹小，需盡速鼓勵

重建以維公共安全。 

為促進都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利用，復甦都市機能，促進環境

改善，加速老舊窳陋地區重建，爰辦理本市都市計畫個案變更，增列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獎勵民眾進行老舊建物重建。本計畫參考

都市更新精神，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獎勵，針對整合100%所有權

人同意的基地，提供另一簡便快速的重建機會與途徑。讓改建的程序

簡單，加速改善居住環境品質。 

貳、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參、變更範圍 

    本案計畫範圍為原臺中市轄區內各細部計畫地區，目前合計共有

58個細部計畫區及「北屯區(仁和里附近地區)水湳機場東側新平社區

(附24)」，位置請參閱圖1，原臺中市轄列為優先示範地區，視未來

成效再予拓展至整個大臺中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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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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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更理由及內容 

本案變更理由及內容說明如下： 

一、對象：本計畫參考都市更新相關法令，以屋齡達20年及30年之合

法建築物為獎勵改建之主要對象。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合

法建築物、20年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

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

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

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15%。30年以上鋼筋混凝

土造、預鑄混凝土造及鋼骨混凝土造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

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

之二分之一，其中30年以上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

面積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20%。有關違章建築

物之認定依本局101年11月30日中市都廣字第10101735031號公

告，以民國100年4月20日為本市既存違章建築之劃分日期。(詳

附件二) 

二、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不同於都市更新條例達到規定比例之

所有權人同意即可擬具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本計畫為加速辦理小

基地改建更新，特別要求應達到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始得提出

申請。 



4 
 

三、基地規模：為鼓勵小基地整合改建，本計畫定最小基地規模為500

平方公尺(微型重建)，以利實務推動及兼顧重建後基地與環境品

質之塑造。 

四、獎勵容積：由於都市更新普遍面臨整合不易之困難，因此以獎勵

基準容積之15%或20%作為重建誘因；但基地不得再申請建築技術

規則所訂定開放空間獎勵。 

五、建築配置：為提升環境貢獻，建築配置除依各該細部計畫之規定

辦理外，應自基地退縮二側，包括基地後側及側面，側面得選擇

一側並連通至道路，該退縮淨寬至少1.5公尺，其達都市設計審

議規模者，應送本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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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質變更內容 

為鼓勵都市老舊地區申辦獎勵老舊建物重建，屬商業區及住宅區

之建築基地，其達都市設計審議規模者從其規定，且符合下列條件得

予以獎勵基準容積之20%或15%，本案增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條文

內容如下： 

一、 基地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30年以上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

土造及鋼骨混凝土造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

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

其中30年以上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

分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20%。 

二、 基地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合法建

築物、20年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

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

積之二分之一，其中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

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15%。 

三、 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四、 建築配置時，應自基地退縮二側，包括基地後側及側面，側面

得選擇一側並連通至道路，該退縮淨寬至少1.5公尺。 

五、 不得再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開放空間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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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告既存違章劃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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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民國103年3月26日臺中市都市計畫委員

會第31次會議紀錄及人民陳情意見綜理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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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  第一案  所屬行政區  原臺中市 

案由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原臺中市各計畫區)(配合簡易都市更新增列土地使

用管制要點)案 

說
明 

一、計畫緣起 

為促進都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利用，復甦都市機能，促進環境改善，

加速老舊窳陋地區重建，爰辦理本市都市計畫個案變更，增列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以獎勵民眾進行簡易都更。簡易都市更新又稱為「小基地整合型

改建容積獎勵辦法」，參考都市更新精神，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獎勵，針

對整合 100%所有權人同意的基地，提供另一簡便快速的重建機會與途徑。讓

改建的程序簡單，加速改善居住環境品質。 

二、辦理機關：臺中市政府 

三、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四、變更位置及面積 

本案計畫範圍為原臺中市轄區內各細部計畫地區，目前合計共有 58 個細

部計畫區，位置請參閱圖 1，原臺中市轄列為優先示範地區，視未來成效再

予拓展至整個大臺中地區。 

圖 1變更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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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五、變更內容： 

為鼓勵都市老舊地區申辦簡易都更重建，屬商業區及住宅區之建築基

地，其達都市設計審議規模者從其規定，且符合下列條件得予以獎勵基準容

積之 20%，本案增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條文內容如下： 

(一)基地 500 平方公尺以上，其中 30 年以上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

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

分之一，其中 30 年以上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

和二分之一。 

(二)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三)基地與鄰地境界線淨寬最小不得低於 1.5 公尺。 

(四)不得再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開放空間獎勵。 

六、事業及財務計畫：無。 

七、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 103 年 1 月 29 日起公開展覽 36 天(刊登於 103 年 2 月

7 日台灣新生報第 15 版、103 年 2 月 8 日台灣新生報第 9 版及 103 年 2

月 9 日台灣新生報第 5版)。 

(二)公開說明會： 

1.中、西區場次訂於民國 103 年 2 月 17 日上午 10 時整假中山地政事務

所 4樓簡報室舉行。 

2.南區場次訂於民國103年 2月 17日下午 2時整假本市南區區公所4樓

簡報室舉行。 

3.北屯區場次訂於民國103年 2月 18日上午10時整假北屯區公所舉行。

(改借用警察局第五分局五樓禮堂) 

4.北區場次訂於民國103年2月18日下午2時整假本市北區區公所舉行。

5.南屯區場次訂於民國 103 年 2 月 19 日上午 10 時整假本市南屯區公所

舉行。 

6.西屯區場次訂於民國103年 2月 19日下午2時整假臺灣大道市政大樓

文心樓 303 會議室舉行。 

7.東區場次訂於民國 103 年 2 月 20 日上午 10 時整假本市東區區公所舉

行。 

(三)人民及團體陳情意見：1件，詳人民及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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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都

委

會

決

議 

一、案名修正為「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原臺中市各計畫區)(獎勵老舊建

物重建增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計畫書相關內容請配合調整修正。 

二、人民陳情案建議事項一、二照業務單位初核意見通過，建議事項三修正為「…

應留設兩側，包括基地後側及側面，側面得選擇一側並連通至道路。」，詳表

1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一覽表及表 2人民陳情意見綜理表之市都委會決議欄。

三、針對重建對象屋齡之認定，因老舊屋齡之房屋不一定有使用執照，應修正以

合法建物之定義認定之。 

 

表 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一覽表 

公展原條文 市都委會決議 

為鼓勵都市老舊地區申辦簡易都更重

建，屬商業區及住宅區之建築基地，其

達都市設計審議規模者從其規定，且符

合下列條件得予以獎勵基準容積之

20%，本案增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條

文內容如下： 

一、基地 500 平方公尺以上，其中 30 年

以上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與

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

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

一，其中 30 年以上合法建築物坐落

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

之一。 

二、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三、基地與鄰地境界線淨寬最小不得低

於 1.5 公尺。 

四、不得再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開

放空間獎勵。 

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條文如下： 

為鼓勵都市老舊地區申辦獎勵老舊建物重

建，屬商業區及住宅區之建築基地，其達都

市設計審議規模者從其規定，符合下列條件

得予以獎勵基準容積之 20%或 15%：  

一、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30 年以

上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及鋼骨

混凝土造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

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

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

一，其中 30 年以上合法建築物坐落之

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

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 20%。 

二、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土磚造、

木造、磚造及石造合法建築物、20 年

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合法建築物

坐落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

建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

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合法建築物坐落

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

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 15%。 

三、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四、建築配置時，應自基地退縮二側，包括

基地後側及側面，側面得選擇一側並連

通至道路，該退縮淨寬至少 1.5 公尺。

五、不得再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開放空

間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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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民陳情意見綜理表 

編號 陳情人 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初核意見 市都委會決議

1 

 

蔡慶添 一、變更計畫範圍：增列北

屯區陳平段 (附 24)範

圍。 

二、更新對象：本計畫參考

都市更新相關法令，及

屋齡 30 年做為獎勵改

建之對象…，是否應以

台中市都市更新自治

條例附表一、建築物之

指標 (三 )之建築物屋

齡：土磚造、木造、磚

造及石造建築物，二十

年以上之加強磚造及

鋼鐵造，三十年以上之

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

混凝土造，四十年以上

之鋼骨混凝土造。較為

符合都更實際性。 

三、建築配置：…與鄰地境

界線淨寬最小不得低於

1.5 公尺…是否能修為

其建築物高於 20 公尺

者，需留設或與鄰地境

界線選擇一處留設淨寬

1.5 公尺，給予鼓勵低層

建築物之發展契機，而

非一昧以都更誘發高層

建築物之產品，造成日

照之危機。 

一、建議酌予採納。 

理由：經查本項陳情意見之基

地位屬「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

(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93.06.15 發布實施)，變更內

容編號 38─「北屯區(仁和里

附近地區)水湳機場東側新平

社區」範圍，其附帶條件(附

24)內容如下：1.本地建蔽率不

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100%。2.劃定本地區為「都市

更新地區」，將來得以都市更

新方式辦理，促進社區再發

展。 

二、建議酌予採納。 

理由：本項係依據「臺中市都

更新自治條例」規定，建議納

入辦理。另依據「都市更新建

築容積獎勵辦法」第七條規定

略以：「更新單元之整體規劃

設計對於都市環境品質……

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百分

之二十為上限。」因此本案 30

年之老舊建築物更新訂定獎

勵容積為法定容積之百分之

二十，針對陳情人建議前開規

定之 20 年老舊建築物，建議

修正獎勵容積為法定容積之

百分之十五。 

三、建議不予採納。 

理由：本案因考量都市防災及

建築技術規則之防火間隔相

關規定，因而訂定與鄰地境界

線淨寬最小不得低於 1.5 公尺

之原則。 

建議事項一、

二照業務單位

初 核 意 見 通

過，建議事項

三 修 正 為

「……應留設

兩側，包括基

地 後 側 及 側

面，側面得選

擇一側並連通

至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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